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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依所得稅法第 17條規定說明「列舉扣除額」之種類及內容。（30分） 

二、請說明民國 99 年 1月 6日增訂稅捐稽徵法「第一章之一」之主要內容。（30分） 

三、A 市政府將其古蹟供一般民眾參觀，收取門票收入作為清潔費，收入之盈餘解繳公庫。

請問 A 市政府是否為營業人？其門票收入是否應報繳營業稅？稅捐機關對於本案應
如何處理？（40分） 


